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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昌市      配售型保障性住房项目
意向登记公告（征求意见稿）》起草说明

一、起草背景及依据
根据《宜昌市配售型保障性住房管理办法》（宜府办发〔2025〕19号）“审查通过的项目由其所在地住房保障部门面向社会发布意向登记公告，签订意向配售协议数量达到筹集套数50%以上的项目，可认定为配售型保障性住房，筹集主体可启动实施”，即在项目认定前，需发布意向登记公告，项目筹集主体需与意向配售对象签订意向配售协议的要求。结合我市实际，市住新局牵头起草了《宜昌市      配售型保障性住房项目意向登记公告（征求意见稿）》。
1、 主要内容及需要重点说明的事项
（一）主要内容
1.明确了项目基本信息。包括项目名称、筹集方式、筹集主体名称、筹集主体联系电话、筹集主体社会信用代码、项目地址、规划建设配售型保障性住房套数。
2.明确了签订意向配售协议的途径。有购买意向且已经通过资格审核纳入配售型保障性住房需求库的申请人，可通过“宜格服务”微信小程序，在“配售型保障性住房”栏目，选择意向购买的配售型保障性住房项目。若确定未来将购买该项目住房，请与项目筹集主体签订意向配售协议，及时纳入项目轮候库。
3.明确了相关注意事项。一是签订意向配售协议数量达到筹集套数50%以上的项目，筹集主体才可申请认定为配售型保障性住房，并启动实施，意向配售阶段无需缴纳定金等费用。二是项目达到配售条件后，还将对纳入轮候库的意向购房家庭进行资格复核，即当前通过资格审查，签订意向配售协议，并不代表即可申请购买配售型保障性住房。三是《宜昌市配售型保障性住房管理办法》明确的配售型保障性住房实施封闭管理等禁止性条款。
（二）需要重点说明的事项。发布意向登记公告、签订意向配售协议阶段，项目尚未认定，筹集主体还未启动实施该项目，对房屋的户型、面积、价格等信息均未明确，也无法公布相关具体信息。签订的意向配售协议无需交付定金等任何费用，主要用于征求您对该配售型保障性住房的购买意向。

宜昌市      配售型保障性住房项目
意向登记公告
（征求意见稿）
我（县、市、区）            配售型保障性住房项目实施方案已制定完成，现公开发布开展意向申购登记，申请登记时间从   月  日至  月  日结束 。该项目采取新建/存量住房转化/收购商品住房方式筹集，筹集主体为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联系电话              ，项目位于           。项目规划建设配售型保障性住房      套。
有购买意向且已经通过资格审核纳入配售型保障性住房需求库的申请人，可通过“宜格服务”微信小程序，在“配售型保障性住房”栏目，选择意向购买的配售型保障性住房项目。若确定未来将购买该项目住房，请与项目筹集主体签订意向配售协议，及时纳入项目轮候库。
签订意向配售协议数量达到筹集套数50%以上的项目，筹集主体才可申请认定为配售型保障性住房，并启动实施。当前签订的意向配售协议无需交付定金等任何费用，主要用于征求您对该配售型保障性住房的购买意向，对筹集主体决定是否启动实施该项目具有重要作用，若筹集主体或其他组织及个人向您索要定金等费用，请及时向项目属地住房保障部门投诉举报，监督电话为：      。
新建配售型保障性住房实行现房销售，转化、收购项目在不动产权变更登记后方可配售。项目达到上述配售条件后，还将对纳入轮候库的意向购房家庭进行资格复核，并根据房源和轮候情况制定配售方案，资格复核结果、配售方案将在    县/市/区政府门户网站公布。筹集主体将根据配售方案组织资格复核通过的意向购房家庭选房、认购、签订购房合同。请拟签订意向配售协议纳入项目轮候库的家庭，及时关注    县/市/区政府门户网站及“宜格服务”微信小程序。
配售型保障性住房实施严格的封闭管理，严禁以任何方式变更为商品住房流入市场。若买受人想退出配售型保障性住房，可按照《宜昌市配售型保障性住房管理办法》关于“售后回购和转让”的要求，在符合条件的情况下申请回购或转让。已申请回购和转让的家庭5年内不得再次申请购买配售型保障性住房。已购买配售型保障性住房的家庭，因继承、遗赠、离婚析产等方式取得其他配售型保障性住房的，只能保留一套，其余回购。配售型保障性住房不得用于生产经营。一户家庭职能申请购买一套配售型保障性住房。已承租公共租赁住房、保障性租赁住房的，应如实申报并按规定腾退后申请购买；正在享受公共租赁住房租赁补贴、职工住房货币化补贴的，应在申请停发补贴后购买。被人民法院列入失信被执行人的，不得申请购买。未成年人不得单独申请购买配售型保障性住房。
特此公告。


                               县/市/区住房保障部门公章
                                        年  月  日

